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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共中央转发的通知》（中发E2008319号）精神，为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完善政法干
警招录培养体制，从2008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深入实施了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
　　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是一种招录、培养、定向上岗考试。
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围绕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大局，以造就政治业务素
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为目标，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
优秀人才，力求为基层政法机关特别是中西部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市）级以下基层政法机关提
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为了给广大有志于成为政法干警的报考者提供最好的帮助，我们组织有关人事部门和中国政法大
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
、学者针对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专业科目《考试大纲》精心编写了本套“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
试专用教材”。
本套教材包括：《文化综合（历史地理政治）》、《民法学》、《专业综合1（刑法学民法学）》、
《专业综合2（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本套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教材是全国唯一一套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法干警
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教材，以极强的针对性和较高的质量为报考者取得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的成功提
供了重要保障。
　　本套教材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针对。
眭。
本套教材针对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的特点及报考者最关心的问题，分析了以往考试试题的内容
分布和侧重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是权威性。
本套教材的作者是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专家，他们把自己多年的心血和知识积累凝聚成书，以此为广
大报考者指路领航。
　　三是高效性。
广大报考者不论是优秀在校生，还是退役军人，学习和工作都很忙。
并且，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从发布招考公告到笔试、面试的时间间隔也较短。
考虑到这些特点，本套教材借鉴了考试成功者的复习策略，精选了考试的重点和要点，内容简练，能
大大提高复习效率。
　　四是实践性。
本套教材的内容紧密联系考试实际，有代表性，实战性强。
　　本套教材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参考并引用
了部分著作、文件资料，谨在此一并致谢!　　希望本套教材能给报考者的复习备考带来一些实实在在
的帮助，并衷心祝愿有志成为政法干警的广大报考者顺利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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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专用教材：民法学（2010-2011最新版）》针对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
试的特点及报考者最关心的问题，分析了以往《民法学》考试试题的内容分布和侧重点，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
本教材的作者是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专家，他们把自己多年的心血和知识积累凝聚成书，以此为广大
报考者指路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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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内容包括人格权和身
份权。
　　民法的基本原则，反映民事生活的根本属性，尤其是市民社会的一般条件、趋势和要求。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我国民法的指导思想，是我国民法的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
表现，也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3～7条对我国民法的原则作了规定，概括
其内容，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民法内容有普遍约束力的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审判和
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如平等、自愿等原则；还有一类是适用于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则，如公平、
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
　　1.平等原则　　民法中的平等原则，是指主体的身份平等。
身份平等是特权的对立物，是指不论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处境如何，其法律资格亦即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
《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任何自然人、法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其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
　　2.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的实质，就是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
的判断，去从事民事活动，国家一般不干预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其内容应该包括自己行为和自己责任两个方面。
自己行为，即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与民事活动，以及参与的内容、行为方式等；自
己责任，即民事主体要对自己参与民事活动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
　　3.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在民事主体之间发
生利益关系摩擦时，以权利和义务是否均衡来平衡双方的利益。
因此，公平原则是一条法律适用的原则，即当民法规范缺乏规定时，可以根据公平原则来变动当事人
之问的权利义务；公平原则又是一条司法原则，即法官的司法判决要做到公平合理，当法律缺乏规定
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作出合理的判决。
　　4.诚实信用原则　　所谓诚实信用原则，其本意是要求按照市场制度的互惠性行事。
在缔约时，诚实并不欺不诈；在缔约后，守信用并自觉履行。
如果说任何自由都是受制约的自由，那么诚实信用应是题中之义。
然而，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昭示：无论法律多么严谨，也无法限制从复杂多变的市场制度中暴
露出的种种弊端，总会表现出某种局限性。
民法规定该原则，一方面，使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能主动干预民事活动，调整当事人利益的摩擦
，使民事法律关系符合正义的要求；另一方面，法院可根据该原则作出司法解释，填补法律的漏洞。
由于该原则位阶高、不确定性强，使用不当也可能会成为司法专横的工具，故对该原则的运用，必须
与其他原则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5.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必须正确行使民事
权利，如果行使权利损害同样受到保护的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即构成权利滥用。
对于如何判断权利滥用，《民法通则》及相关民事法律规定，民事活动首先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
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及习惯，行使权利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
经济秩序。
　　6.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
所谓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在我国现行法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所谓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
好风尚。
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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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即具体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关系。
它由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简称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
人。
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人通常称为当事人。
在我国民法中，当事人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
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是民事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所指向的事物，
主要有四类，即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
有些权利也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如国有土地使用权。
一般来说，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分别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人身关系
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
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有些是民事法律规范直接规定的，有些是在法定范围内由当事人协商决定的。
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民事权利义务是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
　　一、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1.民事权利能力　　（1）含义和特征。
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比较两者，可以清楚地认识与理解民事权
利能力的基本法律特征：　　①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
一种可能性，还没给民事主体带来实际利益。
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主体参加到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后，才能实际享有的。
　　②民事权利能力包括民事主体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而民事权利则仅指民事主体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实际取得利益的可能性。
　　③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和范围由法律加以规定，与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没有直接关系。
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其意愿实际参加民事活动时所取得的，它直接反映着
民事主体的个人意志。
　　④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主体人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民事主体不能转让或放弃，他人也无权限
制或剥夺这种民事权利能力。
而民事权利则不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民事主体既可以依法转让或放弃某项民事权利，也可以依法
被限制行使或被剥夺其原享有的某项民事权利。
　　（2）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
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规定在《民法通则》第9条中。
该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根据该条规定，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时间与其
生命的存续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对公民出生时间的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1月26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关于的意见（试行）》）第1条提出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时开始。
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没有户籍证明的，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准。
没有医院证明的，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定。
”这一司法解释，对解决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公民的出生时间问题如何准确认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死亡是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的法定事由。
公民死亡后，就不再有从事民事活动、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不必再保留其民事权
利能力。
公民死亡的方式有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两种。
无论何种方式，只要公民死亡的事实发生，其民事权利能力便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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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
资格。
简言之，民事行为能力为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提供了现实性。
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或他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包括公民取得、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公民承担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公民对自己
违反民事义务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民法通则》根据公民不同年龄智力发育的不同状况或者公民的精神健康状况，将公民的民事行为能
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三种。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能够通过自己的独立行为进行民事活动的能力。
法律赋予18周岁以上的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要是考虑公民的智力、辨别能力等自身状况，
而并不是考虑公民的经济状况，而民事行为能力包括公民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因此，《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作了以下规定：　　①一般来说，公民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完全
能独立地进行各种民事活动，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完全的辨别能力。
《民法通则》从人的智力发育状况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一定的年龄确定为18周岁，即18周岁以
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以进行独立的民事活动。
　　②《关于的意见（试行）》中指出，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18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抚养人垫付。
由此可见，经济状况并不影响18周岁以上公民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享有。
　　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根据该规定，其完全享有民事行为能力，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有劳动收入；二是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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